院内非生活垃圾清运项目遴选供应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总务处对院内非生活垃圾清运进行公开遴选用工单位,具体要求如下：
一、日常零星用工内容：
院内非生活垃圾清运。
二、服务要求：
1、乙方接到甲方非生活垃圾清运通知，正常3小时内到达医院，如不能满足要求，甲方可提前终止。
2、乙方工作后做好非生活垃圾房内外清扫工作。
3、乙方驾驶员需具备在有效期内驾驶证。
4、乙方人身及车辆安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三、遴选入围单位服务时间：1年
四、遴选方案：
1.各报价单位须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法人授权、身份证，送至指定地点。
2、此次遴选，按照元/车（≥5吨）报价，最低报价的投标单位中标。
3、总务处对中标单位进行考核,试用期半个月。
[bookmark: _GoBack]五．资格审查方式及特殊情况说明:
本次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1.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达3家及以上的，公开询价采购，由最低报价的投标单位中标。若最低报价的投标单位有两家及以上，则现场采用二次报价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2. 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仅有2家的，则现场转变采购方式，采用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3.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仅有1家的，则现场转变采购方式，采用单一来源谈判的采购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六、项目控制价为：400元/车，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
